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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印花稅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  
 

因應 2010年 12月 17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  
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1) 說明若廢除或修訂第 1(2)條所載的生效日期會引致甚麼情
況／後果。  

 
(2) 就根據第 17及 18條對《土地業權條例》 (第 585章 )作出的相

應修訂諮詢發展局。  
 
(3) 檢討現行機制，確保可適時發放物業市場的資訊，供市民參

考。  
 
(4) 說明政府當局在決定徵收額外印花稅及引入按揭貸款的審

慎監管措施之前，考慮了甚麼其他措施，以及說明若上述措

施未能有效遏止物業投機活動，政府當局可能會考慮採取的

其他措施為何。  
 
(5) 說明政府當局可如何協助因實施按揭貸款的審慎監管措施

而難以取得按揭貸款的真正置業人士，以及說明香港按揭證

券有限公司現時就私人住宅物業實施的按揭政策。  
 
(6) 說明當局按何基礎定出 24個月的門檻和額外印花稅的各個

逆進稅率，以及會否考慮只規定賣方須就繳付額外印花稅負

上法律責任。  
 
(7) 考慮將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擴大至涵蓋商用物業，以遏止投

機活動蔓延至商用物業的情況。  
 
(8) 考慮把無須繳付額外印花稅的例外情況擴大至包括財政困

難及環境出現重大改變，以及就額外印花稅訂立上訴機制，

並說明有否就已廢除的遺產稅或在現行稅務法例中訂立類

似的緩減影響措施。  
 
(9) 為逃避繳付額外印花稅，一些人可能會選擇成立持有物業的

空殼公司，透過轉移該等公司的股份進行投機活動。當局須

在法案委員會進行工作期間，告知法案委員會在額外印花稅

的規定公布後，空殼公司的數目及透過該等公司進行的物業

交易每月是否均有增加。此外，當局須說明若公司從轉移股

份及進行物業交易所得的利潤均須徵稅，是否有雙重徵稅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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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提供海外司法管豁區 (例如內地及澳洲 )在預防樓市泡沫方
面的經驗。  

 
(11) 解釋在涉及分產契、平邊契據、歸屬令、法庭命令及按揭 (法

定按揭或衡平法按揭 )的個案中，如何運用 "取得 "及 "處置 "
這兩個用語，以及運用這兩個用語的方式，是否有別於在《印

花稅條例》 (第 117章 )所訂的現行印花稅制度下運用該兩個
用語的方式。當局亦須就附錄 I及 II所載的函件提供書面回
應。  

 
(12) 說明額外印花稅會否適用於臨時買賣協議，即使其後沒有簽

訂任何買賣協議。  
 
(13) 說明可否就額外印花稅引入 "日落條款 "。  
 
(14) 說明私人住宅物業市場的租金會否因為在實施額外印花稅

規定後市民傾向不購買物業而上升。  
 
(15) 提供政府當局對持份者在各個場合提出的問題的回應。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0年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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